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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式的社區計畫」與社區議題公投

　　本年度社區組織或社會團體需要召開居民會議，共同研訂明年度的社區計畫及其所需要的經費。社區計畫內容如何訂定呢？由社區成員自己個人提案，並在會議中說明提案對社區的貢獻、必要性、急迫性及預估執行所需要的費用。由社區居民個人提案之後，交付大會進行說明會，必要時可以展覽一段時間，讓會員能有思考判斷的時間。
 
　　當會員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出現計畫不夠完備、或無法具體成為計畫、或不能對應以上的評估因素等問題，必須請地方的專業經理人或由他們自己尋找不同的專業者進行專業諮詢甚至提案。
在各個提案分別請簡報說明之後，進行社區議題公投，只有組織內部的會員才有投票權，而政府公部門或是其他主辦的公正團體等並不干預實質的方案內容，僅提供會議場地、作為公正裁判及宣布社區公投結果等，類似司法法庭的角色，這就是所謂的「辯護式的社區計畫」。
 
　　統計票數之後，將得票數依照高低排序，於是將出現明年度社區要發展的各個工作項目，以及每一個工作項目所需要的預算經費。要執行愈多的工作計畫，就需要愈多的資金預算，於是便知道明年度要從哪一些地方獲得各項經費，經費收入來源可以參考上述本文所提以「社會企業」經營「地方文化產業」可以盈收的項目來源，從中尋找各界的經費資源，並從中預估地方文化產業至少要有多少盈餘來填補社區計畫所需要的資金缺口。
 
　　如此，一方面組織成員能夠透過這種由下而上的計畫決策，來凝聚社區認同與刺激關心地方公共議題的活力，一方面也能因為已經訂出具有社區公益的具體目標，能讓組織成員往自己所提案（或票選出）的目標，展開具體的行動。
